
附件 1

报 价 单

递交《报价单》必须附以下资料：

1、报名表，加盖公章有效；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，加盖公章有效;
3、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加盖公章有效;
4、受委托人（如有）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，加盖公章有效;
5、投标保证金转账回执单。

序号 项目名称 参数要求 单位 数量 预算控制价

（元）

报价优惠率

（％）

最终报价

（元）

1 广西警察学院五

合校区培训大楼

大学生一站式服

务中心业务大厅

和就业指导中心

业务厅装修工程

项 1 198334.47

其他说明：

1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投标。

2、最终报价=预算控制价×（1-报价优惠率）；如报价优惠率与优惠后的最终报价不符，以报价优惠率为准计算。

报价单涂改无效。

3、参与报价并成为中标（成交）人后放弃中标资格的，将列入我校投标供应商黑名单并报财政厅。

报价单位： （签章）法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（签章）

联系人 电话 地址

报价有效期 60 天 报价日期：


